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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協約人 

          正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甲方) 

          正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會(以下稱乙方) 

為保障甲乙雙方權益，提昇工作效率，增進會員福利，共謀合作增產，特

依團體協約法，締結本協約，以資共同遵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甲方確認乙方有團體協商權等法令所賦予之權利；乙方確認甲方

有經營業務所需之權利，雙方各自得依法行使權利。 

第二條 甲方與乙方均應本誠信原則，遵守本團體協約。 

第三條 本協約有效期間從生效日起為1年。期滿前3個月應由甲方與乙方

雙方互派代表會商續約或另行締結新約。 

 

第二章 團體協商 

第四條 除因本協約之有效期限將屆滿，甲方與乙方就是否續約或另訂新

約所進行之協商外，甲方與乙方間之團體協商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1. 應將記載擬協商之議題、時間及地點以書面通知對方，他方於接到協

商之通知後，應於60日內針對議題、時間及地點提出對應方案。 

2. 雙方得各派協商代表，參與團體協商；協商代表更動時，應提前3日

以書面通知他方。協商代表以具有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員身份者為

限。 

3. 協商會議時，除必要之人員外，禁止旁聽；每次協商會議結束時，應

製作會議記錄，並經雙方協商代表簽名。 

4. 一方得向他方請求提供為達成協商所必要之資料，並應負擔出具資料

所必要之費用，他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但所提供之資料，雙方

負有保密之義務。 

 

第三章 福利措施 

第五條 特殊功績獎金 D： 

 
全年 連續 10年 連續 15年 連續 20年 連續 25年 

2,000 5,000 7,500 10,000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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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格：全年無請事假、普通病假、遲到及曠職，按規定時間上、下

班者。 

2.於每年五月一日勞動節頒發獎金，並併入四月薪資中發放。 

3.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全年計算標準，並以發給

翌年五月一日在職人員為限，給付的連續年資以 25年為上限。 

 

第六條 特殊功績獎金Ｃ： 

 

5年 10年 15年 20年 25年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1.連續在公司服務滿 5、10、15、20、25年者發給特殊功績獎金。 

2.於每年五月一日勞動節頒發獎金，並併入四月薪資中發放。 

3.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全年計算標準，並以發給翌

年五月一日在職之從業員為限，給付的服務年資以 25年為上限。 

 

第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0.1%~3%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

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1.5%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

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八條  當年度補助福委會福利金： 

1. 當年度公司結算淨利大於 500萬時，則補助福利金依下列公式計算： 

應補福利金差額=(當年度福委會平均會員數*16,500元)-(年度己收

入福利金) 

2. 年度公司結算無淨利時，則補助福利金至 320萬。 

3. 本條文配套為福利委員會不得再要求鋁下脚銷售金額。 

4. 當年度公司補助福委會收入；以當年度支用於員工福利事項完畢為

原則。 

5. 公司免費提供員工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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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員工優惠退休管理辦法 

(一)本公司為照顧全體從業人員身心健康，體恤身患重病無法繼續勝

任工作之從業員及靈活運用退休準備金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

法。(本辦法僅適用有舊制年資員工) 

 

(二)本辦法依據勞動基準法暨相關法規辦理。 

 

(三)凡本公司從業員有下列狀況得提出優惠退休申請。 

    1. 罹患重大疾病不能繼續勝任工作者，並經取得醫學中心醫院

診斷書。 

上述罹患重大疾病須符合下列七大重大疾病範圍方可： 

(1)腦中風 (2)心肌梗塞 (3)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4)癌症 

(5)重大器官移植 (6)癱瘓 (7) 慢性腎衰竭 

          2. 因病不能繼續勝任工作且取得指定醫院證明不適任工作 

者，其年齡加計服務年資須合計數值達 60以上者。 

 

      (四)申請優惠退休應檢附證件： 

1.簽呈或個人申請單 

2.有重大疾病者需檢附醫學中心醫院診斷書。 

3.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同意紀錄。 

4.自請因病不能繼續勝任工作者，本公司得指定醫學中心醫院

會同複診。 

 

(五) 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舊制) 

1.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自請退休而向雇主所為之意思表示。 

   (本辦法實施優於勞動基準法) 

2.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勞工退休金給與標準如下： 

按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

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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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休金之計算：以退休前六個月平均工資計算。 

4.本優惠退休管理辦法於計算平均工資時，若有因配合工作需求而

延長工作時間，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每月最高以 24小時計。 

5.工作年資之計算應自入廠服務日起至核准退休日止，包含擔任各 

  級幹部之服務年資。 

 

(新制)：依新制規定辦理 

  (六)本辦法退休金基數折算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額。而平均工資之計算標準依勞動基準法或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辦法於退休準備金專戶提存金額低於新台幣 4,000 萬元以下

時，暫時凍結申請優惠退休。退休準備金專戶提存金額達新台幣

4,700萬元以上時，自動恢復給予從業員申請優惠退休。 

(八)本辦法經本公司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第四章 延長工時、晝夜輪班及持續夜班  

 

第十條 根據勞基法第 32 條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

作之必要者，本協約同意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本協約同意且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 

以上皆不能以強迫方式處理，須經員工當事人同意，本協約予以同意。 

 

第五章 調班 

第十一條  公司因年度盤點、福委會舉辦之員工旅遊、勞工教育訓練、原

則上以公司與工會共同排定之年度行事曆為主。若須調班，調

班單位除以聯絡單或電子郵件通知人資，須另知會工會。 

第十二條  公司因設備/機械故障、爐火/電能節能等原因,部份員工無法

依原排定班別上班。不以強迫方式處理,經員工當事人同意，

若須調班，調班單位除以聯絡單或電子郵件通知人資，須另知

會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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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罷工機制 

 

第十三條 當公司與工會有權利事項及勞資爭議時，經勞資雙方協調不成

立，工會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經會員投票有過半數會員同意

罷工後，距實際罷工行動前須有 60日勞資協商冷卻期。 

 

第七章 獎懲、考核 

 

第十四條  成立人評會。 

          成員：總經理、用人單位主管、人資主管、管理部主管、工會

代表 2人。 

          執行事項：處理員工因獎懲事項之審議。 

          流程：由案例發生單位主管，提出書面文件，通知人資單位後

召開人評會議審理。 

第十五條  考績連續 2次丙等以下者，由部門主管送人資委員會審議，審

議後提案呈總經理做最後核示。 

三種處理方式： 

          a.需簽訂工作改善切結書。 

          b.現職表現不佳者，進行職務調動。 

          c.議決辭退時，由人資單位進行資遣流程。(依據工作規則)  

 

核定考核丙等之條件要項：(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直接部門：1.考核期間產量有二個月未達單位平均目標量者。 

          2.考核期間效率有二個月未達單位平均目標數者。 

          3.考核期間不良率有二個月超出單位平均目標值者。 

          4.考核期間因性搔擾事件遭委員會調查成立者。 

          5.因違反工作規則經公司送辦；遭法院判刑確定者。 

間接部門：1.考核期間日常業務有二個月未達部門設定目標。 

          2.考核期間專案業務因個人因素未達設定進度者。 

          3.對於負責業務推托或敷衍行事，主管能指證時；地；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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